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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0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金管保產字第 10704157330號函修正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2-880 

國泰產物旅行業責任保險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單所載之條款及其他各種附加之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單有關之要保書、出團

通知書或保險證明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之構成部份。 

本保險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使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承保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所安排或接待之旅遊期間內，因發生意外

事故致旅遊團員身體受有傷害或失能或因而死亡，依照發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之規

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將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 

旅遊期間內，被保險人得經本公司同意後，加繳約定之保險費延長旅遊期間。 

 

第三條 死亡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死亡」之保險金額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因意外事故失蹤，於戶籍登記失蹤之日起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被保險人能提出文件

足以認為旅遊團員極可能因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意外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按本保險契約之

約定先行墊付死亡賠償金。若旅遊團員於日後發現生還時，被保險人應協助本公司向死亡賠

償金之受領人取回墊付之死亡賠償金。 

 

第四條 失能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自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以內，致成附表所列六級三十四項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該表所列給付金額予以賠

償。 

旅遊團員因同一意外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本公司將給付各該項失能賠償

金之和，但以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失能」之保險金額為限。若不同失能項目

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較嚴重項目的失能賠償。 

 

第五條 醫療費用損失之賠償責任 

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遭遇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意外事故所致之身體傷害，自意外事故發

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經合格的醫院及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所發生之必需且合理的實際

醫療費用給付賠償。但每次傷害賠償總額不得超過本保險契約所載「每一旅遊團員意外醫療

費用」之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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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合格的醫院及診所」係指依中華民國醫療法所設立，並以直接診治病人為目的之

醫療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者，應以依醫療行為當地國法令有合格醫師駐診之醫院或診所為

限。 

 

第六條 旅行文件遺失之賠償責任 

本公司對於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其護照或其他旅行文件之意外遺失或遭竊，除本保險契

約不保項目外，須重置旅遊團員之護照或其他旅行文件，所發生合理之必要費用，負賠償責

任。但必須於事故發生後二十四小時內向警方或我國駐外有關單位等報案。 

前項旅行文件不包括機票、信用卡、旅行支票和現金提示文件。 

 

第七條 善後處理費用之補償責任 

被保險人因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內因本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範圍所致死亡或重大傷害，而發

生下列合理之必要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限額內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善後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必須安排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照顧傷者或處理死者善後

所發生之合理之必要費用，包括食宿、交通、簽證、傷者運送、遺體或骨灰運送費用。 

二、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必須帶領受害旅遊團員之家屬，共同前往協助處理有關事宜所發生

之合理之必要費用，但以食宿及交通費用為限，每一事故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十萬元

整。 

第一項所稱「重大傷害」，係指旅遊團員因遭遇意外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其傷情無法在短

期間內穩定，且經當地合格的醫院或診所以書面證明必須留置治療七日以上者。 

被保險人必須取得有效之費用單據正本，以憑辦理本條賠償。本項所稱「有效之費用單據正

本」不包括由被保險人或其他旅行同業所掣發之單據。 

 

第八條 除外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內亂、強力霸佔或被

徵用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旅遊團員之故意行為所致者。 

四、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經營或兼營非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旅遊業務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之業務或從事非法行為所致者。 

五、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以協議所承受之賠償責任；但縱無該項協議存在時仍應由被保險人

負賠償責任，或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者，不在此限。 

六、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向他人租借、代人保管、管理或控制之財物受有損失之賠償責任。

但本保險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因電腦系統年序轉換所致者。（詳財政部 87.12.10 台財保第 871886806 號函核准之附加

條款）。 

八、任何恐怖主義行為所致者（詳財政部 91.07.31 台財保字第 0910706978 號函核准之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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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九、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發生之任何法律訴訟費用。 

十、旅遊團員之文件遭海關或其它有關單位之扣押或沒收，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十一、起因於任何政府之干涉、禁止或法令所致之賠償責任。 

十二、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或其代理人因出售或供應之貨品所發生之賠償責任。但意外事故

發生於旅遊期間致旅遊團員死亡、失能或醫療費用不在此限。 

十三、以醫療、整型或美容為目的之旅遊所致任何因該等行為所生之賠償責任。 

十四、各種形態之污染所致者。 

 

第九條 除外責任（原因） 

本公司對旅遊團員直接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細菌傳染病所致者。但因意外事故所引起之化膿性傳染病，不在此限。 

二、旅遊團員之故意、自殺（包括自殺未遂）、犯罪或鬥毆行為所致者。 

三、旅遊團員因吸食禁藥、酗酒、酒醉駕駛或無照駕駛所致者。 

四、旅遊團員因妊娠、流產或分娩等之醫療行為所致者。但其係因遭遇意外事故而引起者，

不在此限。 

五、旅遊團員因心神喪失、藥物過敏、疾病、痼疾或其醫療行為所致者。 

六、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航空器所致者。 

 

第十條 除外責任（活動） 

除契約另有約定，本公司對所承保旅遊團員從事下列活動時，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旅遊團員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運動時。 

二、旅遊團員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競賽或表演時。 

 

第十一條 旅遊行程出團通知及覆核 

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對所安排或組團之旅遊應於出發前將記載團員名冊、保

險金額、旅遊地區、旅遊期間暨航班行程出發及返抵時日之出團通知書向本公司申報，用以

作為覆核及計算保險費之依據。除另有約定外，未經本公司覆核之旅遊行程者，本公司不負

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旅遊團員」：係指任何參加由被保險人所安排或組團旅遊且經被保險人載明於出團通知

書所附團員名冊內並經本公司覆核之旅客及被保險人指派參與該次旅遊之領隊或導遊。 

二、「旅遊期間」視旅遊團員區別如下： 

（一）前來中華民國旅遊之旅遊團員：係指自進入中華民國海關以後，至出中華民國海

關為止或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為止，以先發生者為準。 

（二）團體旅遊及個別旅遊旅遊團員：係指旅遊團員自離開其居住處所開始旅遊起，至

旅遊團員結束該次旅遊直接返回其居住處所，或至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

為止，以先發生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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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外事故」：係指旅遊團員於旅遊期間因遭遇外來的突發意外事故，並以此意外事故為

直接且單獨原因，致其身體蒙受傷害、失能或死亡。 

四、「每一次保險事故保險金額」：係指在任何一次保險事故，本公司對所有旅遊團員傷亡所

負之最高賠償責任。 

五、「保險期間內累計保險金額」：係指在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險事故不祇發生一次時，

本公司對所有保險事故所負之累計最高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旅遊期間之延長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旅遊期間得延長： 

一、旅遊團員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交通工具，該交通工具之預定抵達時刻係在被保險人所申

報保險結束日期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被保險人或旅遊團員所能控制而必須延長者，但

該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若旅遊團員所搭乘之飛機遭劫持，且若被劫持已逾被保險人所申報保險結束日期者，除

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將自動延長至旅遊團員完全脫離被劫持之狀況為止，但自出發

日起最多不逾 180天。 

前項自動延長期間被保險人仍應加繳保險費。 

 

第十四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於本保險契約訂立後應依約按月向本公司核算保險費。要保人應於每月二十日前付清

上個月之應繳保險費。 

前項交付保險費時，應以本公司所掣發之收據為憑。 

 

第十五條 告知義務 

要保人對所填交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

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

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契約訂立後經過

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約。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已收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倘已經理賠者，得請求被保

險人返還之。 

 

第十六條 契約終止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要保人與本公司均有終止之權。 

要保人終止契約者，自終止書面送達本公司時起，契約正式終止。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 

本公司終止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之終止，不適用被保險人已申報且經本公司覆核之旅遊行程。 

 

第十七條 契約變更或移轉 

本保險契約之內容，倘有變更之需要，或有關保險契約權益之轉讓，應事先經本公司同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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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批，始生效力。 

 

第十八條 善良管理人 

被保險人對受僱人之選任，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 

 

第十九條 事故發生通知及應盡義務 

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於發生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時，應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於知悉後五日內以電話或書面通知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所指定之國內外代理人。 

二、立即採取合理之必要措施以減少損失。 

三、於知悉有被起訴或被請求賠償時，應將收到之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傳票或訴狀等影

本立即送交本公司。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於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期間內為通知者，對於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

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賠償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死亡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之法定繼承人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斷書。 

（八）除戶之全戶戶籍謄本。 

（九）繼承系統表。 

（十）繼承人印鑑證明。 

（十一）其他相關文件。 

二、失能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 

三、醫療費用損失賠償： 

（一）被保險人與旅遊團員所簽定之賠償協議書或和解書。 

（二）旅遊契約書或團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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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四）病歷調查同意書。 

（五）出險通知書。 

（六）領隊報告書。 

（七）醫師診斷證明書。 

（八）醫療收據正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四、旅行文件重置： 

（一）意外遺失或遭竊之報案證明書。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駐外單位報警資料。 

（五）入國（境）證明書。 

（六）辦理證件之規費收據正本。 

（七）交通費收據。 

（八）重新申辦旅行文件之影本。 

（九）其他相關文件。 

五、善後處理費用： 

（一）意外事故證明文件。 

（二）出險通知書。 

（三）領隊報告書。 

（四）本保險契約所約定之相關費用收據正本。 

旅遊團員申領失能賠償時，本公司得對旅遊團員的身體予以檢驗。 

對於被保險人、要保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本公司所要求相關理賠文件之費用，除本保險

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一條 抗辯與訴訟 

被保險人因發生保險契約承保之意外事故，致被起訴或受賠償請求時： 

一、本公司經被保險人之委託，得就民事部分協助被保險人進行抗辯或和解，所生費用由本

公司負擔，但應賠償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若非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本公司僅

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金額之比例分攤之；被保險人經本公司之要求，有到法院應訊並協

助覓取有關證據及證人之義務。 

二、本公司經被保險人委託進行抗辯或和解，就訴訟上之捨棄、認諾、撤回、和解，非經被

保險人書面同意不得為之。 

三、被保險人因處理民事賠償請求所生之費用及因民事訴訟所生之費用，事前經本公司同意

者，由本公司償還之，但應賠償之金額超過保險金額者，本公司僅按保險金額與應賠償

金額之比例分攤之。 

四、被保險人因刑事責任所生之一切費用，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本公司不負償還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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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賠償請求 

被保險人履行或遵守本保險契約所載及簽批之條款及任何約定，以及要保人所填交要保書申

述之詳實，均為本公司負責賠償之先決條件。 

被保險人於取得和解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及有關單據後，得向本公司請求賠償。 

本公司得經被保險人之書面通知，直接對旅遊團員為賠償金額之給付。但被保險人於破產、

解散、清算致法人人格消滅時，旅遊團員或其法定繼承人亦得直接向本公司請求賠償金額之

給付。 

 

第二十三條 詐欺行為 

被保險人、要保人、旅遊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於事故發生，依保險契約請求理賠時，如有

任何詐欺、隱匿或虛偽不實等情事者，本公司不予理賠。本公司因此所受之損失，得請求被

保險人、要保人、旅遊團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賠償。 

 

第二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履

行理賠責任後，於理賠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被保險人應協助

本公司進行對第三人之請求，但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否

則理賠金額雖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險人返還之。 

 

第二十五條 其他保險 

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旅行業責任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

項賠償責任以本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 

 

第二十六條 請求權消滅時效 

由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二年不行使而消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該款之規定： 

一、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危險之說明，有隱匿遺漏或不實者，自保險人知情之日起算。 

二、危險發生後，利害關係人能證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請求，係由於第三人之請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受

請求之日起算。 

 

第二十七條 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被保險人對於理賠發生爭議時，被保險人經申訴未獲解決者，得提交調解或仲裁，

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總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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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